附件3
关于黑龙江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

考生申请报考信息变更的说明

为规范考生报考信息变更流程，保障考生合法权益，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“教师资格考试”）实际情况，现就考生报考信息变更相关事宜说明如下：
一、变更申请适用条件
考生在教师资格考试（笔试、面试）期间，因姓名、身份证号发生合法变更，导致现有身份信息与已取得的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上的信息不一致的，可向所属招生考试机构申请报考信息变更。
变更申请办理要求

（一）申请材料

1.填写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考信息变更申请表》（附后）：需注明变更原因、原信息、更正后信息、有效联系方式，本人签名并标注申请日期；

2.身份凭证：本人新、旧身份证正反面照片；

3.户籍凭证：新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照片；

4.变更证明：公安机关出具的《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》或《公民身份号码变更证明》原件照片；

5.成绩凭证：已取得的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成绩查询页面完整截图；

6.核验照片：考生本人手持新身份证及变更证明的清晰免冠照片（需能同时辨识人脸、证件信息及证明内容）。
    （二）申请方式：考生需在规定受理时间内，主动与所属招生考试机构取得联系，按要求提交上述全部材料电子版，逾期未提交视为自动放弃变更申请。
（三）受理时间：

1.笔试报名结束至考试期间发生变更的，须在当次考试打印准考证前提交变更申请。

2.取得笔试合格成绩后发生变更的，须在面试报名前提交变更申请。

3.面试报名期间（面试报考前5日至面试报名结束）不受理考生信息变更申请。

4.面试结束后发生信息变更的，上半年截止于5月25日，下半年截止于12月25日，此后不再受理个人信息变更申请。
三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考生已取得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后，发生个人信息正常变更的，无需向考试机构申请，应按各省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，在认定环节办理信息更正；

（二）考生取得笔试合格成绩后变更姓名、身份证号，未按规定申请笔试成绩信息变更，仍以原信息报名参加面试，面试合格后再申请信息变更的，考试机构一律不予受理；

（三）考生需对提交的信息变更佐证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承担全部责任，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导致审核未通过或无法完成教师资格认定等后果，均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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